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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给病人改名!张去死"不必放大
堂吉伟德

今日论语

观点圆桌

赵冷暖
你爸害了你#

谁害了你爸$

! ! ! !新闻焦点%据京华时报报

道#日前#山西运城市交通局

运管处原副处长&驾校科科长

仝霄被运城市中院一审判处

死缓#限制减刑' 仝霄本是刑

期未满即被释放的人员&之后

又被提拔重用#继而成为!五

毒俱全" 的犯罪团伙首领#皆

因其父曾是运城市委副书记(

律师怎能“挟舆论以令司法”
! ! ! !昨日!药家鑫之父药庆卫诉张

显名誉侵权案正式开庭" 半年之

前! 药家鑫及其父母都是众矢之

的!彼时之#民意$可谓群情激愤%

而如今! 公众和舆论都平和了许

多!因为当更多案外细节逐步披露

之后!每一个关心药家鑫案的人都

想知道&从法律和情理上讲!张显

在药家鑫案中的所作所为是对是

错'公众是否被张显误导了'我们

到底应该如何对待 (杀人犯的父

母$'

应当承认!在药家鑫案刚刚发

生之时!张显想引起公众和媒体的

注意!为了防止公权机关偏袒药家

鑫! 即便发表了夸大其词的言论!

也属(应激反应$!或许情有可原"

因为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有时候一

个案件如果不被曝光!这个案件就

会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是当药家鑫案进入正常的

刑事诉讼程序后!张显继续通过微

博发布诸如药家鑫是 (富二代$等

言论是否还具有正当性'也许诚如

张显所言!(药庆卫是穷人!药家鑫

不是富二代!药家鑫也一样会判死

刑)$但问题的关键是!诉讼有诉讼

的规则!尤其是作为代理人!应该

以自己专业的代理行为来为受害

人讨回公道!而不是通过歪曲事实

来为自己争取有利诉讼地位!更不

应将只能雾里看花的社会公众也

裹挟进自己编织的(民意$风暴之

中" (挟舆论以令司法$!这既是对

朴素民意的亵渎!也是对司法公正

的绑架"

由是观之!这个案件看似一起

简单的名誉侵权纠纷!实则关涉公

民言论自由与权力制约*民意表达

与司法独立等诸多重大议题!其制

度意义可谓远胜药家鑫案" 因此!

法官必须对张显在药家鑫案中的

言论细加斟酌方能不致混淆是非"

法官要分辨张显发言的三重身

份+++普通公民* 被害人亲属*诉

讼代理人%判定张显言论发表的时

间+++是在案发初期还是正常诉

讼期间%分辨张显言论的目的+++

是为了防止公权机关偏袒被告人

还是针对药家鑫父母" 只有这样!

才能正确判断张显的言论到底是

(应激反应$还是民事侵权"

不过有一点目前已经可以肯

定! 药家鑫的父母既不代表公权

力!也不是公众人物!他们和(乖孩

子$ 们的父母也几乎没有任何不

同!法律必须对他们提供无微不至

的保护!就像法律必须无微不至地

保护张显一样" 因此!如果张显的

言论歪曲了事实!降低了社会公众

对药家鑫父母的评价!那么其行为

就必须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西安市雁塔区是有名的文化

区!辖区内还有著名的法学高等学

府!我们期待着雁塔区法院能够作

出一个展现人文关怀和法治精神

的高水平判决"我们同时也希望这

对失去孩子的老年夫妇!不会在法

律面前失去自己的尊严!不需要再

(昼伏夜出*低头做人$"

! ! ! !最近!网友(汪刚强$在天涯*凯

迪等知名网络社区实名发帖称!患

者张强,化名-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就医时! 与医院收费人员发生

口角" 后者居然将患者的就诊卡上

姓名篡改为(张去死$"

(张去死$一出!舆论矛头便直

指医患关系! 所有怨气大都撒向了

当事人和所在医院! 以至于几乎要

把此事演变成一个无以解开的死

结" 张强夫妇只要个公开的或书面

的道歉和象征性的一元赔偿! 表现

出高姿态" 但针对医患的评判与指

责! 如果形成了一种道德层面的暴

力! 这并不助于事态的化解和真正

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如果跳出医患这层关系! 单纯

从个体来看!这事就不值得放大"这

如同两个人在大街上对骂! 自有某

种原因"患者和收费员发生口角!收

费员之后的过激行为! 应当算是一

种情绪的延续! 仅是其个体行为的

表达"也就是说!若没有职业人的身

份! 这种性质跟泼妇骂街没有什么

区别"

既便套上职业特性! 也没有必

要上纲上线! 将个体之错放大成行

业之弊"犹记得!汕头某医院女护士

的博主在自己的微博中! 对病人生

死相当冷漠!一心只盼着下班!并称

病人开始吐血不关自己的事" 殊不

想! 个体的抱怨成为对整个医疗行

业的一种评判! 使公众对医疗机构

产生了更大的偏见"结果!先入为主

的偏见!因此得到了放大!使社会公

众对医疗机构保持高度的怀疑和警

惕!成了医患关系对立的导火索"

医患关系的维护! 必须基于医

患双方!甚至是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 不少人对医

疗机构和医生缺乏信任! 对他们的

职业操守保持天然的怀疑! 一提到

医生就会联想到收红包*吃回扣%一

想到医院!就跟大处方*乱检查*乱

收费沾边%一发生医疗纠纷!首先想

到的不是协商和谈判!而是(大闹特

闹$%而医院和医生!自身的苦处无

以诉说!久而久之亦不予合作!医生

跟患者之间不能成为朋友! 缺乏沟

通!关系越弄越僵!以致无以调和"

这种状况!对医患双方以致整个

社会都没有好处!最终谁都可能成为

受害者" 倒不是说一定要有(得饶人

处且饶人$的传统思想!而是基于事

实! 大家都要有重建医疗信任的努

力" 任何人都不能无穷透支信任%整

个社会舆论不能以过高的道德姿态!

设置互信门槛+++希望以此对医疗

机构和医生形成倒逼!却想不到可能

会导致强烈抵触" 要知道!医疗机构

也就仅是一个组织! 医生也就仅是

一个社会个体! 离开整个大环境的

要求与诉求!不过是乌托邦的寓言"

（相关报道见 !"·科教卫新闻）

谁害谁呀？
(仝衙内$终于明白!(我走

到今天这一步! 就是我爸害

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爸爸都

有这般(害子$本领" 那又是谁

害了仝父' 说到底!是失去监管

的权力害了他" 马涤明

监管何在？
(五毒俱全$处长最终落

入了法网!教训却是沉重的" 有

多少制度和法律能够经得起如

此折腾' 仝霄犯过重罪还能提

拔重用! 这不是监管制度有漏

洞! 而是有人有意闭上了监管

之眼!要依法严查严办" 郭文斌

这只麻雀值得解剖
这个案例值得解剖" 仝霄

犯罪团伙涉及人员 !"人!其中

国家公职人员 #$人!分布在 $$

个部门! 包括县处级干部 $%

人!科级干部 $#人!一般党员干

部和国家公职人员 $&人! 可见

当地官场到了何等乌烟瘴气的

地步" 张燕


